
臺北市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中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校內審查紀錄 

 

臺北市          國民中學 

 

 

      項     目 份   數 

送審案件數 

初次申請案件 
 

 

賡續申請案件 
 

 

編號 
初次或 

賡續申請 
申請就讀年級 申請人姓名 學生姓名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劃申請校內初審檢核表 

依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第三條: 

學校應於受理個人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後，成立專案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召開會議，就

各申請案件提供建議，其內容包含： 

（一）申請表單填寫之完整性。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可行性及預期成效。 

（三）申請者相關教育責任。 

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截止後，七日內召開專案會議，並填具學校建議表及送審案件統計表併同申

請資料，登錄至教育局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上述資料請務必上傳審議暨審議作業系統網站。 

已完成 

請打勾 
待檢核事項 

 
⚫ 【學校端】校內審查紀錄合併校內會議紀錄與簽到表後，上傳

至審議及作業系統網站，並點選審查〝通過〞。 

⚫ 【申請人】計畫書(連同封面)上傳至審議及作業系統網站。

(https://tpnee.tp.edu.tw)  

 
⚫ 申請需簽章表件 

(申請書、委任書、需求表學校收到正本，申請人已將掃描檔上傳系統) 

 ⚫ 戶籍謄本(需近期 3個月內)或戶口名簿(不可省略記事) 

 ⚫ 計畫書內教學師資名冊，需附上學、經歷證明 

 ⚫ 附上學習環境照片（請以家中為主) 

 ⚫ 之前為體制內學生，請附上學生在校學習情況說明。 

(無則免附) 



學生在校學習情況 
(之前為體制內學生，請附上學生在校學習情況說明，目前非就讀貴校學生及七年級新
生免附) 
⚫ 學生資料： 

在校班級：               學生姓名：            

 

⚫ 提供學生在校情況(請以質化&量化表述)： 

量化：學期成績、出缺席紀錄 

質化：生活輔導紀錄、學習質性紀錄、學期評語等 

 

⚫ 學生在校是否請求輔導資源：(若有請提供輔導情況) 



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案 

校內專案會議建議事項 (個人申請) 

審核項目 審核細目 參 考 原 則  備 註 

一、計畫目的 

及方式 
 

1.理念具合理性，保障學生之受教育權。 

2.教學方式具可行性、有效性。 

3.學習內容合理性及可行性。 

4.成效可質化、量化檢核。 

 

二、計畫內容 

（一）課程與教學 
1.符合學齡兒童階段，設計應有基本能力之學習課程。 

2.能針對學生個體特殊性規劃個性化學習進程。 
 

（二）學習領域 1.需參照國家課程領域規劃，並把握領域目標。  

（三）教材教法 

1.能以生活學習為主軸，且具體可行。 

2.能依學生個別差異規劃實施。 

3.需採用多元教學方法。 

含知識、技

能、情意 

（四）學習評量 

1.兼顧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 

2.採用多元性評量方式。 

3.訂有質化與量化之評量方式。 

 

三、主持人、師

資及參與研

究人員 

 

1.師資應具有相關教學領域之師資證明或教學專長證明。 

2.應有協同教學人員，共同規劃課程、教材，並實際擔任

教學及評量。 

3.附有協同教學人員簽章同意契約書。 

4.若父母為主要教學者又均有職業，應考慮授課安排時間

之合理性與適當性。 

 

四、教學資源  
1.能規劃與運用社區、學校及教育文化機構資源。 

2.能規劃與運用網路或其他方式尋求教學資源。 

如圖書館、

博物館 

五、預期成效  
1. 預期成效確實對學生學習、成長與身心發展有益。 

2. 實驗計畫之預期成效達成之可能性。 
 

六、申請表單填

寫之完整性 
 

1. 依參考範例撰寫計畫，並顧及可行性。 

2.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七、身心障礙學

生之支援服

務 

 

1. 能依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規劃其各項支援服務。 

2. 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計畫提出之支援服務，提

供相關建議。 

3. 依據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第

2 條，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及機構實施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適用下列各項支援服務： 

(1)評量支援服務：學生篩選、鑑定評量及評估安置適

切性等。 

(2)教學支援服務：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教具、

輔導及學習評量。 

(3)行政支援服務：提供專業人力、特殊教育諮詢或資

訊、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評量工具、輔具、相關設備

或社區資源等。 

 

 



臺北市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個人申請案件建議表 

 

實驗計畫名稱  校內審查會議日期 112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學生姓名  

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障礙類別 

□是: 
 
□否 

申請實驗教育期程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至 

    學年度第    學期 

計畫項目 具體需調整或修正建議 

一、實驗教育計畫之目的及教育方式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二、學生現況描述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三、課程內容 

(學習科目、教材、師資、教法、評量)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四、日課表、預計學習進度安排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五、教學資源 

(若為身心障礙學生，是否有相關學習資

源或支援服務)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六、預期成效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七、師資 (學、經歷證明)與教學環境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設籍學校小組校內初審結果 
項目 綜合建議(提供教育局審議委員會參考) 

本案學習計畫內容之

合理性、可行性與學

生受教育權之保障

等…。 

□無相關建議 
建議說明： 

□ 若建議此案直接提送審議會「複審」可勾選此處。 

(複審會議將邀請申請人及學校承辦人一同與會說明，採面談或

線上會議方式進行) 

 



校內會議簽到表 



校內會議記錄 


